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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

日期
　年 　月 　日

完　成

百分比
備　註

     會計室 秘書室

承辦人 副總工程司 主任秘書 局長

正工程司/專員 總工程司 副局長

科長/主任

未退保証金

□ 2、驗收紀錄或結算驗收証明

　　　書或估驗簽呈。

履約〈差額〉保証金退還申請書
□現  　金

□有價証券

申請單位：

統一編號：

地　　址：

電　　話：

附件〈勾選〉：

工程名稱：

原繳保証金

　 履約完成，請准予退還

本次退還保証金

□ 准予以等值有價証券換抵。

□ 己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會　辦　單　位　簽　註　意　見　欄

□核定後履約〈差額〉保証金以

  有價証券換抵申請書影本。

□ 1、定存單影本。

類別〈勾選〉：


